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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十八届会议（第9次例会）
2025年7月8日至17日，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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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repared]经大会通过
本大会涉及统一编排议程（文件A/66/1）的下列项目：第1至7、10(ii)、11、18、20、23和24项。
除第18项外，关于上述各项的报告均载于总报告（文件A/66/11）。
关于第18项的报告载于本文件。
新加坡条约大会主席凯瑟琳·米勒女士（挪威）主持了会议。


统一编排议程第18项
商标法新加坡条约（STLT）
讨论依据文件STLT/A/18/1进行。
主席感谢《商标法新加坡条约》(STLT)(下称《新加坡条约》)缔约方选举她担任新加坡条约大会主席，并借此机会欢迎自2023年大会上届会议以来的两个新缔约方，即，按加入顺序，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哈马。主席指出，尽管巴哈马的加入要到2025年9月3日才生效，但这两个新的加入将使《新加坡条约》缔约方总数达到56个。
秘书处介绍文件STLT/A/18/1，回顾说，2006年3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通过经修订的《商标法条约》的外交会议在其《补充新加坡条约的决议》中，要求新加坡条约大会在每届例会上监测和评价与执行本条约有关的援助方面的进展以及执行本条约所带来的利益。在2009年9月22日至10月1日于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例会上，新加坡条约大会商定，缔约方将向秘书处通报与执行STLT有关的任何技术援助活动的信息，秘书处将对收到的信息进行汇总，连同有关其自身开展的技术援助活动的一切相关信息，提交新加坡条约大会的下一届例会。在此基础上，秘书处编拟了文件STLT/A/18/1，其中载有2023年5月至2025年2月期间的相关信息。信息分为两大类，一是援助建立有利的法律框架，二是与提高认识和宣传有关的活动。
新加坡条约大会注意到“与《商标法新加坡条约》（STLT）有关的技术援助与合作”信息（文件STLT/A/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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